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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古以来，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治理一直是各个历史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可以发

现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

演变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商朝至战国时期的井田制，秦汉至唐代的“三老”制度，以及唐代至清朝“绅

权”的地位变化，并对每个阶段的制度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而言，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是一

个持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独特的治理模式和特色，这对当今以及未来中国乡村治

理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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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realizing the orderly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ele-
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 all historical periods. Looking back at histor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a has obvious stages. On the basis of re-
levant studie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well-field system from the Shang Dynasty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three 
old men” system from the Qin-Han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 in the status of “gentry”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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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each stage. The institutional patterns of each stage are analyzed in depth. Overall,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change and develop-
ment, and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ave unique governance modes and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as well as future Chinese r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ountrysid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Model, Historical Evolu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乡土气息展现出与众不同的魅力。在《乡

土中国》中，费孝通从基层角度描绘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乡土属性[1]。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石，集家

而成乡，再由乡而集成国，从而塑造了独特的中国。乡村，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主体，

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乡村治理是在乡村社会的范畴中，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国家权力主体、村民自

治主体以及相关社会组织主体依据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等对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其目

的是推动乡村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实现乡村社会和谐。自奴隶社会以来，乡村治理一直受

到广泛关注，并始终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乡村治理的制度和模式也不断随着时

代的变迁而完善。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乡村治理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的强制干预，而是依赖于经过教

化和培养的“礼”。这种“礼”衍生出一种敬畏感，使得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和维护。因此，中国传

统的乡村秩序被称为“礼治秩序”，其最显著的特点是“皇权不下县”[2]，即皇权无法直接管理到县以

下的乡村地区，而是通过当地的宗族士绅和地方精英进行管理，这种管理强调了乡村社会的自治和自主

性。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乡村治理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本文将梳理封建帝制时

期到晚清时期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以及模式，总结不同时期下传统乡村治理制度的来龙去脉、基本

特征以及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更好地理解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轨迹。 

2. 传统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 

(一) 对乡村治理阶段的划分 
在不同自然地理条件、文化环境和实践的相互影响下，传统中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许多阶段，诸

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治理阶段的划分，学者们各有见解。其中，沈

费伟认为，乡里制度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在政府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过程中提供

了规范化、制度化的途径。根据历史长河中乡里制度的内涵和特点变迁，可以将传统国家的乡村社会管

理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夏商周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时期，这一时期以贵族统治为基础，官僚体系

严密地渗透到乡村社会；其次是隋唐的轮差制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开始尝试通过轮

换差役的方式控制乡村社会；最后是两宋到清朝的职役制时期，这一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乡村社会

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职役制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3]；张侃通过从宏观的视角，将中国传统乡村

治理模式的演进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先秦至隋朝时期的乡官制、隋朝至北宋前期的乡里制以及北宋中

期至清朝中期的职役制。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了两条逻辑主线。首席按，乡里制和保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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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发展及完善成为一条重要的主线，这些制度的出现为乡村社会的有序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框架和

手段。而基层自治与官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另一条主线。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不断

调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乡村治理的演进[4]；代瑾在研究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制度变迁

时着重考虑到乡村资源的征收形式，根据不同时期的税制将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分为三个清晰的阶段：

秦汉时期推行授田制，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乡村社会实行“乡官里治”的垂直式管理；唐宋时期出现

了两税法，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不再紧密，乡村社会开始实行“乡里制”与“保甲制”的双轨运行治理模

式；到了明清时期，“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实行，使得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松绑，并通过“乡绅

治理”的模式保持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5]。此外，杨步青提出，由于内外因素相互交织，传统中国

乡村治理体系经历了封建领主制、乡老政治、官绅共治和绅权更张等几个阶段[6]。总体来说，学者们对

传统乡村治理阶段有不同的理解和划分方式，并且都认为乡里制度在乡村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

乡官制和职役制是乡里制度中两个较为典型的模式。 
(二) 传统乡村治理的特点：简约治理 
简约治理是学术界对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一种解读，既概括了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的特性，也

揭示了乡村治理的实质[7]。简约治理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成的。首先，“无为而治”为乡村社

会的简约治理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这就出现了地方官员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会介入民间纠纷的情况。

其次，传统小农社会的税收很低，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支持复杂的官僚体制，因此需要采取简约治理的

方式，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此外，传统社会有一个完整的乡村共同体，有“礼治秩序”的社会

基础，长老、族长、乡绅等依靠传统习惯维持秩序。这也为简约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在乡村社会中，

长老、族长、乡绅等民间权威从乡村共同体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在维护日常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依靠传统的习惯和规则来维护秩序和主持公务，这也为简约治理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支持。最后，国

家政权以一定的方式进入乡村，以保证赋税的征收和国家对乡村的统治，同时也依托乡村内在的民间权

威，通过培植代理人方式，实现简约化治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简约治理生成的

重要因素之一[8]。郐艳丽从乡村规划建设的角度，总结出精英为本的、同时具有约束性和激励性的传统

乡村柔性治理制度。依靠乡规民约以及奖惩制度可以对村民同时起到约束和激励的作用，这一定程度上

也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9]。 
(三) 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对于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点：首先是行政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为

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对乡村行政机构的设置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改革。从秦汉时期的“乡

亭制”，到魏晋南北朝的“乡官制”，再到后来的“职役制”。其中，乡是政府基层组织，乡官则是国

家通过选举对乡村进行全权管理，到了“职役制”时期，乡官的地位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变成了士绅，

因此乡村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随着官绅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其次是选拔官员方面，历代以来大致采取的

都是选举制和科举制。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制主要依据个人才能和品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兴起，门第族望逐渐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这就导致了乡村的精英人才无法参与国

家的政治活动。而隋唐时期之后的科举制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使得精英绅士可以通过科

举考试获得官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科举制度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西方文化的

冲击下，中国社会逐渐向现代化转型，而科举制度则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之一，最终于 1905 年被

废除。此外，土地制度的变化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很大的影响。秦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制，

实行了“废井田，开阡陌，授土于民”的政策，这标志着井田制的彻底崩溃和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

立。在封建社会中，土地制度主要表现为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买卖。国家将土地授予个人或家庭，并允许

其拥有对土地的产权和继承权。同时，国家通过税收和法律手段对土地进行管理和控制。在王莽篡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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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了王田制，禁止土地买卖，推行土地国家所有制。但实质上只是恢复了井田制，因此并没有得到认

可。北魏至唐朝中期，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战况下实行的是均田制，该制度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

耕作，农民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权和占有权，但所有权还是掌握在国家手中。这种将土地所有权与占有使

用权分立的措施，限制了土地的买卖和过度集中[10]。总体来说，不同时期的各项制度都是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才会形成不同形态的乡村治理模式。 
在不同学者对中国乡村治理历史演变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以往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

阶段的划分，不同学者得出的结果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于每位学者所

持的研究视角各不相同。有的学者侧重于乡里制度的变化，而有的则以土地税收制度为依据进行总结。

同时，由于某些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制度正处于相互转换的阶段，使得划分标准显得较为模糊，因此

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尽管每位学者对于乡村治理阶段的划分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完

全意义上的不同，而是在划分的依据、侧重和方法上有所区别。每位学者对于历史材料的挖掘和分析都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也为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和思考。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结合土地制度、乡里制度以及官绅地位等多方面因素，将传统中国乡村治理划分为

以下几个阶段：商朝至战国时期的井田制、秦汉至唐代的“三老”制度以及唐代至清朝“绅权”的地位

变化。 

3. 商朝至战国时期：井田制 

(一) 井田制的由来 
井田制最早在商朝出现，但在西周时期才趋于成熟。在商朝时期，王侯贵族势力不断加强，同时实

行的分封制也对井田制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巩固统治，商王把取得的土地分封给同姓诸侯和自己

的至亲，并将他们称之为“侯”，随后，这些“侯”再将自己所有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同姓氏贵

族。这样就导致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贵族手中，而无地的庶民只能流离失所，沦为奴隶或者王侯的家仆。

并且当时生产力低下，单凭一人无法完成农务劳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了不浪费土地，同时促进

国家经济发展，贵族们开始把自己无法及时耕种的土地发放给庶民去耕作。这种运作方式就是井田制的

核心。井田制下，庶民可以在贵族的土地上耕种，虽然耕种权属于庶民，但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贵族

[11]。 
(二) 井田制的主要特征 
与殷商时期的土地制度相比，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殷商时期，土地制度是奴隶

制的土地所有制，所有的土地都归商王室所有，没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实质上这是商王室的土地私有制

[12]。在王室监督下耕作的农民只是被压迫和束缚的奴隶。然而，西周实行的井田制则明确地区分了公田

和私田。公田位于“井”字的中央，由农民集体耕种；而私田则分布在公田的四周，由农民自行耕种。

根据井田制的规定，周王是最高土地所有者，有权将受封的土地分封给贵族、功臣以及与天子同姓的诸

侯国。然而，这些受封者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一切土地的所有权最终还是归属于王室。此外，井田制

也对农民制定了一些规定，第一，农民需要定期从贵族或官员那里领取土地耕种。耕种期满后，需要将

土地归还给贵族或官员，然后再领取新的土地耕种。第二，井田制下的农民需要依附于一个贵族或官员，

为其耕种土地并交纳赋税。同时，农民也受到这个贵族或官员的保护。第三，农民不能随意迁移，必须

按照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行耕种和收获。如果需要迁移，需要得到贵族或官员的允许。第四，农民要采

用集体耕种的方式，每块土地由多个农民共同耕种。同时，国家也会组织水利建设和道路修建等公共工

程，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方便交通。总之，井田制是一种以土地国有为基础、分级管理、农民依附、

限制迁移和集体耕种为特点的封建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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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井田制对社会的影响 
井田制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井

田制通过确定土地的所有者和租赁者，为农民提供了稳定的土地产权，减少了土地纠纷和不公平分配的

可能性，避免了土地的荒废和浪费，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农民需要依附于一个贵族或官员，为其

耕种土地并交纳赋税的举措加强了贵族和官员对农民的控制，巩固了统治地位。二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井田制规定了土地的耕种面积和负荷，促进了农田规划和有效的农业生产。通过合理使用土地和劳动力

资源，井田制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提升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这也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经济

基础。三是对社会等级和权力结构的影响。井田制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土地

的所有权和分配由贵族和地方官员掌控，农民作为佃农有一定的决策权和自主性，在重新分配土地时可

能导致某些农民不公正待遇，这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四是对文化传承和家族积累的影响。

井田制将土地作为家族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宗族和宗族观念的形成。土地的继承和家族间的传

承成为社会关系和财富积累的重要途径。同时，井田制也促进了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井田制并没

有解决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的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井田制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农业

生产和经济发展。然而，经历多次战争的洗礼后，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成为沉重的负担，逐渐打破了农

奴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加重了他们的压迫和剥削。这使得贵族王室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领主

经济和井田制度逐渐走向没落。然而，井田制的衰落和解体，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革。

在春秋晚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普及，使得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积极开垦广袤的山林，

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进而使得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增长。在此情形下，井田制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

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最终，在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一系列变法改革措施，确立了土地私有

制，彻底瓦解了沿袭已久的井田制[12]。 

4. 秦汉至唐代：“三老”制度 

(一) “三老”制度的由来 
“三老”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是基于宗法制和尊老敬老观念的发展。一开始指的是由朝廷任命，

负责在乡间对乡民进行教育的乡官，即乡三老。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汉朝之际，由于刚历经灭秦之战，国

家满目疮痍，四处动荡不安。不少百姓流离失所，流落街头；农田和乡村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诸多

问题如同一座座大山堆积在眼前，使得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重建成为当务之急。在此背景下，刘邦为迅速

稳定社会，同时赢得民心，开始推行“三老”制度，倡导自上而下的共同努力以重建社会秩序[13]。 
(二) “三老”制度的主要作用 
所谓“三老”制度，就是凭借当地有能力、有声望的地方长老管理当地的措施，从而避免朝廷任命

的官吏由于不熟悉乡村情况而导致治理不当的问题。这些三老通常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通常由五十

岁以上的男性担任，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三老与县令、县丞、县尉共同构成地方基层

的教化体系，他们之间分工合作，共同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 
“三老”制度在基层乡村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老”制

度的建立与实施，对于乡约制度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乡约制度是一种由士人阶级倡导，乡村

人民共同参与的道德规范和教化方式，其目的在于约束社会行为，维护大众利益。在实践中，这种制度

的成功推行离不开三老的积极参与和贡献。他们作为受百姓信任的老人，根据村子的实际情况制定规章

制度，以此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推动乡村发展。表面上看，乡约制度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由于其

能够完善基层治理、稳定社会发展，村民在遇到问题时有更多选择，这种高度“人性化”的方式成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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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能够成功管理乡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三老”制度的另一重要功能是提供社会福利。作为秦汉

时期的乡官，三老由百姓选举产生，代表了村民的意愿。他们的职责不仅在于管理乡村，更在于为村民

服务。他们能够给百姓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在乡民心中，三老指的并不仅仅是乡县里通

过选举产生的三老，还包括其他德高望重的老人。这些人在乡县里有一定的地位，经历过很多事，积累

了很多经验，能给乡民提供不少的帮助。因此长时间下来，村里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凡事要做好，

必须问三老”。普通人通过向三老学习，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还有机会被三老推荐到朝廷。另一

方面，三老可以作为朝廷和乡村之间的桥梁，向官府反映乡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同时向乡村传达官府

的政策和法令。通过这种渠道，村民能够更好地理解并响应政策法令，从而尽可能让村民成为政策的受

益者。可见，三老在乡村社会和上层统治之间有着沟通、缓冲的作用，确保了朝廷政策的贯彻执行，也

保障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4]。 
(三) “三老”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三老”制度对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三老作为乡官，是上层统治阶级认定的

基层代言人，支撑起了秦汉时期政府对于基层管理的二元格局。同时，“三老”制度的设置在某种程度

上是为了体现民众的意志，刘邦心目中的三老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其次，“三老”制度对于社会教化

和道德建设有重要作用。作为地方教化民生的官员，三老们通过向百姓传授知识、道德训诫以及引导百

姓遵守法律等方式，有助于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此外，

“三老”制度对于地方治理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协助县官进行治理，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参与

决策咨询，为县官提供经验和建议。同时，三老在地方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可以有效地协调社会

关系，化解矛盾，防止社会冲突。 
尽管三老在基层治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社会教化、地方治理以及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但“三老”制度设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依旧维护封建君主统治。三老深远的影响力让君王意识到

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较为薄弱。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管束，削减三老的权力，那些背后有政府支撑的

啬夫等乡官逐渐代替了三老的职位，主导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这就使得曾在政治和生活层面都处于重要

地位的三老实力逐渐弱化。在东汉乃至魏晋时期三老虽然存在，但是他们的职权已经基本丧失，不再有

往日的影响力，最终在唐朝时期“三老”制度被废除。总体来说，“三老”制度是君王依靠乡村基层组

织管理乡村的一种治理模式，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对于后来乡村社会的治理具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和经验[15]。 

5. 唐代至清末：“绅权”的地位变化 

(一) 绅权的总体概况 
帝制时期，由于“皇权不下县”，乡村社会缺少国家政权的管理，并且新的制度也无法弥补旧制度

造成的乡村社会功能的缺失。因此，为了能够代替国家对基层进行管理且不会威胁到国家的权力，绅权

就此诞生。绅权是依附在国家权力下面的，绅权和皇权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绅士的“政治地位”在历史

上的变化，大体上可分为秦到唐、五代到宋、元到清三个时期[16]。整个帝制时期，绅权大体上呈现先增

后减的趋势。绅权首先在先秦时期出现萌芽，在随后的封建社会时期，绅权的地位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在秦朝和汉朝，绅权逐渐缓慢增长。魏晋南北朝时期，绅权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还没有达到高峰。到

了隋唐时期，绅权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并且在宋朝达到了顶峰，实现了从“共存”到“共治”的转变。

在这个阶段，绅权成为社会上的重要力量，与皇权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绅

权的地位逐渐下降。元朝和明朝时期，绅权开始衰退，成为皇权的“奴役”。在这个阶段，绅权失去了

独立性，更多地依赖于皇权。最后，在清朝末期，绅权逐渐消失，失去了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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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官绅共治”模式 
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的建立，产生了大量科举职业官僚和生员官绅，为绅士的储备创造良好的条

件。而绅权在宋朝达至顶峰是得益于当时实施的“官绅共治”治理模式。官绅共治是指官和绅相互依靠，

共同治理。其中，“官治”代表皇权，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和管制；“绅治”代表地方利益，是乡

民的自我管理和约束。“官绅共治”的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主要源于基层政府在处理日常政务的过程中

应对所面临的治理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治理目标与政府治理手段矛盾引发的治理困境；

二是公共财政缺失引发的治理困境；三是官僚制度内在规范引发的治理困境；四是自然地域引发的治理

困境；五是管理人员的素质引发的治理困境。这些困境就使得官府治理的层次存在一些不足，这就为地

方绅士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合理的机会和空间[18]。 
“官绅共治”的管理方式比较温和，绅权在基层政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它主张以德治家，以德润

身，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矛盾首先要通过商量进行协调，并且让他们形成“打官司是耻辱的”

想法，使村民迫不得已才告官到县，这使得大量的民间纠纷不出族、不出村就能得以解决。官绅共治的

治理模式一大特点在于政务协商。从官府的角度看，随着帝国土地面积不断扩张而农耕社会生产力发展

水平相对较低，所能提供的社会财富不足以同时供养帝国庞大的贵族阶层以及军队。因此，政府不得不

将行政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各个组织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在这过程中就必须借助当地有经济实力和政

治影响力的绅士阶层的帮助，听取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他们的支持。从绅士的角度看，虽然他们拥有

的权力并不是正式的，并且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有限，只能通过与政府官员协商的方式才能有机会让官

员决定某个行动的实施与否。但是，他们与政府就某些政策或事务的谈判或协商，例如参与保甲管理、

代缴钱粮以及通过减免摊派来保障村民利益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村民起到保护作用。此外，在处理

事务过程中，地方官员与绅士会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博弈，为了不让博弈升级为矛盾斗争，破坏管理

秩序，协商政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协商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乡村治理过程中具体政务实施的细节进行

协商，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官绅之间的利益进行适当的协调。因此可以看出，这些绅士“下则领民向善，

上则补官治不足”，这种官绅共治的架构实质上反映出的是由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种特有的“自上而下

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构成的乡村治理格局[19]。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绅士需要付出的

成本不断增加，协商无法平衡官绅之间的利益，导致大量绅士选择退出对乡村政务的治理，并且受到小

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广大的绅士阶层更倾向于去往城市发展，种种原因下“官绅共治”治理模式逐渐

走向衰亡。 
(三) 绅权伸张 
清末民初时期较之以往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1840 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

争，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自此以后，不断有外敌入侵，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陷入了

空前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内部也发生了不小的动荡。1851 年 1 月 11 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并获得

了胜利，至此掀起了全国反清廷统治的高潮[20]。不同省市的农民先后发动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此时，社会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混乱，乡村社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并且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由科举功名带来的各种特权也在制度层面上被取消。作为国家和社会联系桥梁的乡

绅阶层逐渐消解。清政府为了救亡图存以及巩固自身统治，需要从乡村汲取资源，获取一体化所需的社

会控制与动员能力，这也从客观上要求加强对乡村的渗透。为此，清末新政与民国政府发起了地方自治

运动，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绅权伸张”。绅权伸张是指地方精英或乡绅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扩大自身影响力、争取更多权力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绅权是地方权力的重要体现，他们通过与

官府的合作、掌握地方资源、操纵选举和运用社会关系等手段来争取更大的权力，从而扩大自身影响力，

对地方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但这一时期的绅士早已不是当时以德服人的绅士了，此时他们为了自身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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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顾及村民的情况，会出现权力滥用、腐败等行为。这导致绅士与村民经常发生矛盾与冲突，而且大

部分绅士掌握着地方武装，可以在乡村社会为所欲为。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绅士阶层已经成为社

会上最腐朽的阶层，深受农民的痛恨。 
(四) 绅权对社会治理的影响 
绅权从先秦时期的出现一直持续到清末，其存在时期之久证明了绅士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

发展。首先，绅权在地方治理中具有一定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绅权作为地方精英阶层，对地方政治、经

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控能力，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社会资源，对地方治理中的不

当行为和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从而促进地方治理的公正和有效。其次，绅权在地方治理中具有一

定的协调和整合作用。绅权作为地方精英阶层，在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对地方治理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进行协调和整合，从而促进地方治理

的和谐与稳定。 
然而，当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绅权阶层首当其冲，各地的绅士大部分被抓捕和惩罚。在此形势下，

这一阶层便迅速地被打倒了[21]。绅权在清末时期的消亡也证明了其存在着弊端。一方面，绅权在地方治

理中存在一定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一些地方绅权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滥用权力，甚至与地

方官府勾结，导致地方治理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地方治理的公正和有效性。另一方面，绅权在地

方治理中存在一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由于绅权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差距，

因此两者之间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同时，他们掌握着更多的社会

资源，对于公共事务的决策也更具影响力。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决策的不公正和平等，使得普通民众的利

益受到损害。 

6. 总结与启示 

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历程受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的影响，其治理方式和

管理体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和调整[22]。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维护了乡村社

会的稳定和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然而，由于时代的更替，乡村社会的结构发生了

深刻变化，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逐渐瓦解，乡村熟人社会也不复存在；村民思想发生了转变，

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治理，而是要求更多地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决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

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乡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先前的制度

和治理模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乡村社会，因此便逐渐走向消亡。但这些做法和经验对于现代乡村治理仍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传统中国乡村治理的演变进行梳理，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重视地方精英的作用。在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地方精英如乡绅、名士和家族领袖等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拥有社会威望和影响力，还具备管理和协调地方事务的能力。在当今的乡村治

理中，仍可以借鉴传统模式，通过引导地方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转化为推

动乡村发展的动力，提高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二，促进社会力量的参与。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是十分普遍的。民众通过自

治组织、宗族和乡约等形式，积极参与到地方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现代社会也可以借鉴这一模式，鼓

励广大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提高治理效能和民主参与度。通过搭建平台、提供支持等方式，

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发挥自身优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这将有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格

局，推动乡村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第三，重视文化传统和社会教化的作用。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中，文化传统和社会教化是极其重要

的。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道德教育等方式，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良好的社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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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当今的乡村治理中，依旧可以注重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加强乡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

展传统文化教育、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让乡村社会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乡村社会的

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 
第四，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的权益保障是至关重要的。在当前的乡

村治理中，应更加关注农民的权益保障问题，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通过加强法律援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为农民提供更加有力的权益保障。这将有助于

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激发他们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 
第五，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增强基层组织的执行力和凝聚力。在当今的乡村治理中，应继续关注基层

组织建设，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通过加强基层干部培训、完善组织架构等方式强

化基层组织建设。这将有助于提高基层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执

行，从而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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